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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理想国文化发展基金会

差旅管理办法

第一条 定义

差旅/出差：指工作人员离开常驻办公地所在的城市、前往其他区域办理基金会公务的行

为。

第二条 适用范围

（一）本办法适用于所有基金会工作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全职员工、兼职员工、实习生、

志愿者等。

（二）基金会承担外部专家/人员的差旅费用时，建议尽量参照本管理办法所涉及的标准；

如有必要，基金会经办工作人员应将适用的标准以书面形式与外部专家/人员进行确认。

第三条 差旅的基本原则及要求

（一） 全面预算管理：所有差旅费用应有确定而恰当的预算来负担。

（二） 成本管理：基金会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组织，所有工作人员均有义务在保障安全健

康的前提下，寻求较经济且实际可行的出行方案。

（三） 先申请后执行：非紧急情况下的所有差旅均需《出差申请》获批方可执行。紧急

情况下的差旅,申请人应得到出差所属部门预算负责人的口头批准、并报综合行政部

备案，方可执行；出差结束后应及时补交书面出差申请。

（四） 一次性及时报销：出差人需在出差结束后一个月内一次性完成本次差旅全部费用

的报销。

（五） 超标准审批：差旅过程中如有任何支出超出标准，出差人员需提交《超标准申请》

（附表三），由秘书长审批。

第四条 出差申请及批准

（一） 出差申请：拟出差工作人员须提交《出差申请》（附表二）。

（二） 审批人：各部门预算负责人。

第五条 差旅后勤

（一） 工作人员凭批准后的《出差申请》，在本办法的费用标准范围内自行安排交通及

住宿等出差事宜。

（二） 综合行政部可协助预订秘书长及其指定外部专家等人员因公出差的机票、酒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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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可报销的差旅费用

（一） 交通费：包含城际交通、出发地和出差地市内交通费；具体标准请参考《差旅费

用标准》（附表一）。

（二） 住宿费：出差期间发生的酒店、宾馆等单纯住宿费用，具体标准请参考《差旅费

用标准》（附表一）。

（三） 差旅补助：工作人员出差期间的伙食等补贴，具体标准请参考《差旅费用标准》

（附表一）。

（四） 业务招待餐费：招待餐费标准参照基金会《支出管理办法》的标准执行。

（五） 其他差旅相关费用：

1.报名费：代表基金会出差参加相关会议/培训所需要交纳的会议注册/报名费等等。

2.超重行李费用：因为需要携带基金会的工作所需物品而不得不产生的行李超重费

用。

3.改变行程所产生的费用：因公不得不改变行程而产生的额外费用。

4.护照、签证及其他必要的准入函费用。

5.境外电话费：境外为方便工作沟通提高工作效率产生的境外电话费。

6.前往出差地所要求注射的疫苗或药物或其他健康医疗卡或额外的保险等费用。

7.换汇手续费：因差旅工作需要进行的换汇业务产生的相关手续费。

第七条 不可报销的差旅费用

如下费用为不可报销的费用；但由于难以详尽罗列所有可能的情况，任何不符合基金会

目标、不合理、不恰当、不经济、不合法的费用均不予报销：

(一) 航空公司俱乐部会员费、升舱等类似及相关费用

(二) 豪华车辆费用

(三) 健康俱乐部的设施或服务的费用

(四) 酒店洗衣费及其他增值消费

(五) 儿童照看等服务费用、宠物照看服务费用

(六) 私人物品或服务：服装、手纸、报刊杂志、理发、各类按摩、私人娱乐等

(七) 交通罚单及其他罚单

(八) 改变行程所产生的费用：出差工作人员因私发生的行程变更费用，例如各类预定

（如机票、火车票、住宿或车辆预定等）的因私违约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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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其他事宜

（一）绕道旅行

工作人员因私绕道旅行需事先得到审批人的书面批准，且因私绕道而延误的时间和相关

费用均不得计入基金会成本，需由工作人员自行承担。基金会承担的费用为直接线路所

发生的费用，工作人员报销时需提供直线旅行的携程/飞猪/12306 等平台的合理报价作为

可报销的额度；如有同行出差的同事，基金会将使用同行者中最低交通费作为可报销的

额度。

（二）私人旅行

如果出差人在出差开始之前、出差期间或公务结束之后在出差地安排休假/旅游、前往其

他地点安排私人事务,需在《出差申请》中注明并获得批准。私人旅行期间的所有住宿、

用餐和当地交通费用由出差人自行承担，但出发地到出差目的地、以及返回驻地的城际

间交通费用由部门预算负责人参考同行差旅人员的费用、评估总额后判断由基金会承担

的额度（参考“绕道旅行”中列出的直接路线的可报销额度）。

（三）出差前后及出差期间的加班、休假

工作人员在出差前、后需要休假，或出差期间需要加班或休假情况，按照基金会加班、

休假相关管理规定事前办理相关申请和审批手续。

第九条 票据要求

请遵从基金会《支出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

第十条 实施

本差旅管理办法经理事会审议通过后于 2025 年 2 月 13 日生效。

本差旅管理办法的日常解释工作由综合部承担。

附表一：《差旅费用标准》

工作人员类别：

A类：理事、监事、秘书长，及秘书长指定的人员；

B类：A类以外人员；

（一）差旅交通费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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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方式 A类 B类

飞机

实报实销

（做好成本控制）

经济舱

火车 硬卧、二等座

轮船 头等舱以下不含头等舱

长途汽车 卧铺/硬座

出租车 实报实销

租车 实报实销

（二）差旅住宿费用标准：

城市 城市说明
人 员 类 别

A类 B类

一类城市 国际城市及香港、澳门、台湾 安全第一、合理使用资金、实报实销

二类城市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实报实销

600 元/人/天

三类城市 以上不包含的其他城市 450 元/人/天

（三）差旅补助费用标准：

城市 城市说明 补助标准（A和 B类通用）

一类城市 国际城市及香港、澳门、台湾 不超过 300 元/人/天

二类、三类城市 一类之外的其他城市 不超过 100 元/人/天



第 5 页 共 5 页

附表二：《出差申请》，以企微表格为准


	A类：理事、监事、秘书长，及秘书长指定的人员；
	B类：A类以外人员；

